
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暑期夏令營退費辦法(更新) 

2026/04/10新版 

一、退費規定說明如下： 

(一)115年 6月 16日至 115年 7月 5日申請退費者，扣除行政作業費用 200 

元及已產生之費用，退還所餘金額。  

(二)115年 7月 6日起至課程未滿 1/2辦理退費者，扣除書籍材料費後，退

還 1/2費用。 

(三)課程超過 1/2，不得辦理退費。 

(四)學生因法定傳染病請假者(請出示證明)及政府頒布天然災害等，退還請

假天數之費用，惟個人事、病假者，不予退費。 

二、暑期營隊退費辦法： 

 (一)請至學校官網首頁，下載【暑期夏令營 轉(退)營隊申請】單，並填寫 

     其內容後，以電子郵件寄給所屬營隊承辦人(電子信箱請見開課表)。 

 (二) 統一以匯款方式退費。(需扣除銀行匯費 20元) 

 (三)退費金額將由總務處出納組統一處理。 

三、暑期營隊退費期程： 

 (一)遞交退費申請單時間： 

     1.第一階段報名欲申請退費者：115年 5月 11日~115年 6月 15日遞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於 6月底進行退費事宜) 

     2.第二階段報名欲申請退費者：115年 6月 16日~114年 7月 20日遞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於 9月開學後進行退費事宜) 

 (二)退費日：由總務處出納組另行公告通知 

溫馨提醒：退費金額將產生 20元匯費 



國中部暑期營隊轉 (退)申請 

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班級/座號：       /       

  學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/    /      

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申請項目 

□退出營隊，營隊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轉入其他營隊 

  原營隊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營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事由 
 

轉入班承辦人 純退班無須核章 

請劃記斜線 

退出班承辦人  

是否需補繳費用 

□轉班補繳差額        □轉班退差額 

□退費(第一階全額退，僅扣除銀行 20 元匯費) 

□退費(扣 200 行政作業費) 

□退費(扣除書籍材料費後的半價，不另加行政作業費) 

□無費用 

退出營隊金額 
(營隊公告金額) 

營隊承辦人填寫 
實際退費金額 

出納組填寫 

需補(退)差額 
純退班可直接寫零 

出納組核章 
 

※ 申請轉班時，請先由欲轉入班之承辦人確認是否有缺額。 
※ 退出營隊金額，請寫營隊原始金額，方便出納組後續核算退費金額。 
※ 200 元行政作業費包含銀行所產生之相關費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存摺影本黏貼處 


